
考試院第 13 屆第 15 次會議議程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9 時 30 分

地點：本院傳賢樓 10 樓會議室

壹、報告事項

一、宣讀本屆第 14 次會議紀錄（原件印附議程第2頁至第6頁）。

二、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：

（一）第 12 次會議，周召集人弘憲提：審查考選部函陳典試法

第 31 條修正草案一案報告，經決議：「照審查會決議通

過。」紀錄在卷。業於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7 日函請立

法院審議及函復考選部。

（二）第 13 次會議，周召集人弘憲提：審查銓敘部函陳關於新

北市板橋區、新莊區、中和區等 3 區公所編制表修正，

並自民國 109 年 10 月 1 日生效一案報告，經決議：「照

審查會決議通過，會議紀錄同時確定。」紀錄在卷。業

於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8日函復銓敘部。

三、銓敘部業務報告

四、臨時報告

貳、討論事項（無）

參、臨時動議


